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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

大學部專題討論（I）、（II）修課原則 
 

*11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 (2022/01/19) 修正通過 

**110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 (2022/03/10) 修正通過 

***111學年度第 10次系務會議 (2023/03/20) 修正通過 

****114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 (2025/09/24) 修正通過 

 

1. 本系大學部專題討論係包含 2 門課程：專題討論（I）與專題討論

（II），同學將分別於三年級第二學期與四年級第一學期修習，   

此 2門課程皆為系訂必修課程。 

2. 專題討論（I）之通知應於三年級第一學期，系主任時間或班導師時

間，由專題討論主持老師宣布給每位將修課同學周知，以利學生提

前找妥專題指導老師**。 

3. 每位修課同學必需請系內專任（案）教師擔任指導老師。教師休假

期間，尊重休假教師意願，如有指導學生，由系主任選派系上未休

假教師 1名共同指導。 

4. 原則上，每位老師至少需指導 3位學生，但實際仍視學生自由選擇

指導老師的情況而定。 

5. 專題題目應符合本系之發展方向，亦宜符合指導老師的專業為原則。 

6. 同學應於三年級第一學期期末考週前與指導老師確定並請指導老

師簽名同意，並由班代統一造冊供系辦公室與所有老師參考。 

7. 未能於期限內找妥指導老師之同學，則由主持老師指導，題目宜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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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主持老師之專業。 

8. 專題討論（I）之修課方式有 2種，同學可擇一進行： 

（一）文獻翻譯或回顧****（歷年之修課方式） 

需以系上教學內容相關之英文文獻研讀，或國內論文或期刊 5篇進行

主題式綜述性文獻回顧為主（英文內容不宜超過 8頁 A4頁面為主，

超過者請敘明理由及其重要性）。**** 

（二）設計品實作或科學實驗之計畫書 

1、設計品實作計畫書 

1.1. 專題討論（I）書面報告需列出：設計題目、設計動機、案例分析

或以往的設計類型等、前人研發成果、本設計的設計概念、預計使用

材料及如何施工…等，文長約 3000 - 4000字。 

1.2. 專題討論（II）成果（書面結報）至少需包括：(1) 平面圖 (2) 立

面圖 (3) 三視圖 (4) 透視圖 (5) 其他(含平面圖、渲染圖…)等作品才

符合標準。*** 

 

2、科學實驗計畫書 

2.1. 專題討論（I）書面報告需列出：實驗題目、實驗背景、前人相關

研究成果、實驗目的、實驗設計（流程圖、材料與方法）、預期實驗結

果…等，文長約 3000 - 4000字。 

2.2. 專題討論（II）成果（書面結報）至少需包括：(1) 前言 (2) 材料

與方法 (3) 結果與討論 (4) 結論 (5) 參考文獻…等才符合標準。 

 

9. 專題討論（II）需報告「設計品實作或科學實驗」之進度（書面報

告與上台簡報）。此學期仍可翻譯文獻，但須綜合其他文獻，做心

得論述呈現自己的見解為原則。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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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於四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，必需繳交書面結報，並以海報、成品參

與專題成果展覧活動，以彰顯大學四年的學習成效。海報與成品之

完成度由指導老師認定。（翻譯文獻者以校內成果展為宜，不鼓勵

參與校外展覽。） 

11. 評分標準：原則上，指導老師占 60%，主持老師占 40%。 

12. 主持老師與其它老師之學時數參照下式計算： 

 

13. 專題討論（I）與專題討論（II）均由一位設計組老師及實驗組老師

共同主持，其順序如附表 1。**** 

14. 為鼓勵本系學生對於期刊、研討會、設計競賽等相關提升本系聲譽

之設計或學術發表，如有投稿研討會、期刊或參與設計競賽等有入

選、得獎及獲刊登，提出證明文件由系上予以頒發獎狀及獎勵。 

15. 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 114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，其餘注

意事項與規定由主持老師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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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

主持老師順序如下，如遇老師教授休假研究、新進教師、教師退休時，

適時於系務會議提出調整之。 

學期 設計組 實驗組 

114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15-1 (專題討論(II) ) 
朱政德 何尚哲 

115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16-1 (專題討論(II) ) 
李安勝 夏滄琪 

116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17-1 (專題討論(II) ) 
黃瑋銓 林群雅 

117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18-1 (專題討論(II) ) 
李安勝 洪克昌 

118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19-1 (專題討論(II) ) 
朱政德 夏滄琪 

119-2 (專題討論(I) ) 

120-1 (專題討論(II) ) 
黃瑋銓 何尚哲 

 


